
污水－表四 

彰化縣政府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預設）完工 
自行檢驗紀錄表 

起造人：                 建照：  

本案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預設）已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施工完竣，並

經設置人、專業技師或建築師會同檢驗紀錄如下表：  

查   驗   項   目  是否符合規定  

1. 排水系統雨、污水分流。 是□ 否□ 

2. 建築物配管系統通氣管、存水彎、清除口等之裝置。 是□ 否□ 

3. 預先處理設施或設施設備裝置（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 29條應

裝設截留器或分離器）。 

（□本案無須設置）  

是□ 否□ 

4. 本案預設用戶排水設備已確依下水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切換

裝置、連接管、自設陰井或人孔等設施。 
是□ 否□ 

5. 是否依相關規定設置預先處理設施或設施設備裝置。  

（□本案無須設置）  
是□ 否□ 

6. 預設用戶排水設備之功能正常，日後如完成連接可供用戶通水使用。 是□ 否□ 

7. 預留自設陰井或人孔位置毗鄰本案主要道路，且設施底部深度（需加

上上游管徑）低於側溝底部。  
是□ 否□ 

8. 預留陰井、人孔至主要道路間，無其他管線、設施障礙。  是□ 否□ 

9. 各項生活雜排水已接入建築物之排水系統且可排放到達切換裝置。  是□ 否□ 

10. 預留陰井或人孔位於連續壁內側，已預留穿越連續壁之連接管，並知

悉日後連接污水下水道之風險。  

（□本案非屬上述配置）  

是□ 否□ 

11. 損壞公共設施修復。  是□ 否□ 

經本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現場監督本案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預設切換裝置等設備（含

預留陰井及連接管線）均與設計階段備查圖說及完工圖說相符，且均符合下水道法等相

關規定，若有不實，設置人及專業技師或建築師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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